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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防局單一窗口 

受理家屬服務 

轉介表 

開案 不開案 

收到轉介表後30日內敘明

理由回復原轉介單位及毒

防局派案窗口 

結案時於3個工作

日內回報毒防局

派案窗口 

大同醫院(高醫大學經營) 

(電話：07-2911101分機8173) 

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 

(電話：07-9745999) 

凱旋醫院 

(電話：07-7513171分機2322) 

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電話：07-2819595) 

收到轉介表後30日內回復 

原轉介單位及毒防局派案窗

口 

依受託單位服務內容或區域派案受託單位 

不派案 

窗口人員 

於3個工作日 

內派案評估 

各單位填寫轉介單，家屬具備下列身分者 

毒防局優先派案 

1. 藥癮者育有12歲以下子女 

2. 藥癮者父母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 藥癮者家庭為低（中低）收入戶 

4. 藥癮者為單親父或母 

5. 藥癮者子女為隔代教養 

6. 藥癮者配偶或同居者懷孕 

7. 藥癮者家屬有身心障礙者 

受託單位評估 

3個工作日內

敘明理由回復

原轉介單位 

毒防諮詢專線 (限家屬需服

務)，專線人員代填轉介表 

毒防局 

個管員轉介 

網絡單位(地檢署、警察局、監

所、社會局、更保會、衛生局、

少輔會、勞工局等)人員轉介 

討論處遇策略

請逕洽原案件

主責人員 


